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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京东方”）

于 2013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公告，2013 年 8

月 12 日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近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京东方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投资”）分别与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合肥建翔”）、重庆渝资产业光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渝资光电”）签署了《表决权行使协议》，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

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与北京国有资本经

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管中心”)签署了《股份管理协议》、《表决

权行使协议》。上述协议具体内容分别如下： 

一、合肥健翔《表决权行使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基于乙方所具有的管理京东方股份的良好经验，甲方拟于认

购结束后在行使京东方股东表决权时按照乙方意思表示与乙方保持

一致，以实现双方的股东利益。  

3、本协议约定甲方行使京东方表决权与乙方保持一致的股份（以



下称“标的股份”）为本次发行结束后甲方所持京东方全部股份（包

括但不限于甲方基于《股份认购协议》所认购的股份）。 

4、双方同意，甲方在行使约定的标的股份以下事项股东表决权

时须按照乙方的意思表示与乙方保持一致： 

1）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

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2）提出提案权，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3）推荐董事或/和监事的权利，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5、双方约定，本协议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不再持

有标的股份时止。 

6、在下列条件充分满足后，本协议生效，并应当立即得以执行：  

1）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本公司

公章；且 

2）甲方认购的京东方本次发行的 A 股股份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甲方名下。 

二、渝资光电《表决权行使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重庆渝资产业光电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基于乙方所具有的管理京东方股份的良好经验，甲方拟于认

购结束后在行使京东方股东表决权时按照乙方意思表示与乙方保持

一致，以实现双方的股东利益。  

3、本协议约定甲方行使京东方表决权与乙方保持一致的股份（以

下称“标的股份”）为本次发行结束后甲方所持京东方全部股份（包

括但不限于甲方基于《股份认购协议》所认购的股份）。 



4、双方同意，甲方在行使约定的标的股份以下事项股东表决权

时须按照乙方的意思表示与乙方保持一致： 

1）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

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2）提出提案权，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3）推荐董事或/和监事的权利，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5、双方约定，本协议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不再持

有标的股份时止。 

6、在下列条件充分满足后，本协议生效，并应当立即得以执行：  

1）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本公司

公章；且 

2）甲方认购的京东方本次发行的 A 股股份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甲方名下。 

三、《股份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乙方：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甲方

拟于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将其所持京东方股份交由乙方管理；乙方同

意管理该等股份以更好地履行对京东方的股东职责，实现双方的股东

利益。  

为此，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

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 

3、本协议约定甲方交由乙方管理的股份（以下称“标的股份”）



为本次发行结束后甲方基于《股份认购协议》所认购的京东方股份的

70%，以及前述股份由于利润、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送股增加的股份。 

4、双方同意，甲方将约定的标的股份交由乙方管理，乙方取得

标的股份附带的除处分权及收益权以外的股东权利（以下称“股份管

理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

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2）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3）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4）提出提案权； 

5）推荐董事或/和监事的权利。 

5、甲方和乙方双方确认，甲方基于标的股份享有的处分权、收

益权不属于股份管理权利的范围，其中： 

1）甲方对标的股份的处分权，包括但不限于以转让、赠与、质

押、设置第三方的优先权、收益权、信托受益权或担保权益等处置标

的股份的权利； 

2）甲方对标的股份的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收益分配请求权及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关于甲方所持有的京东方标的股份之外的其他股份的股东权利

的行使，由甲方按照法律法规及甲方与乙方另行签署的其他协议的约

定履行。 

6、双方约定，本协议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下述情形之

一出现之时止： 

1）甲方不再持有标的股份时； 



2）本协议因下列情况而解除： 

（1）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  

（2）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无履行必要的。 

7、费用 

1）双方同意，就取得本协议规定的股份管理权利，乙方向甲方

支付人民币壹元。 

2）乙方应于协议生效后五日内，将上述费用支付给甲方。 

8、在下列条件充分满足后，本协议生效，并应当立即得以执行：  

1）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本方公

章；且 

2） 甲方认购的京东方本次发行的 A股股份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甲方名下。 

四、国管中心《表决权行使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乙方：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甲方

拟于认购结束后在行使京东方股东表决权时与乙方保持一致，以实现

双方的股东利益。  

为此，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

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  

3、本协议约定甲方行使京东方表决权与乙方保持一致的股份（以

下称“标的股份”）为本次发行结束后甲方基于《股份认购协议》所

认购的京东方股份的 30%，以及前述股份由于利润、公积金转增股本



或送股增加的股份。 

4、双方同意，甲方在行使约定的标的股份的股东表决权时与乙

方保持一致。 

5、双方约定，本协议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约定，本

协议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下述情形之一出现之时终止： 

1)甲方不再持有标的股份时； 

2)本协议因下列情况而解除： 

（1）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  

（2）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无履行必要的。 

3)甲乙双方签署的《股份管理协议》依法终止。 

6、在下列条件充分满足后，本协议生效，并应当立即得以执行：  

1）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本方公

章；且 

2）甲方认购的京东方本次发行的 A 股股份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甲方名下。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 月 xx日 




